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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交易系统试

运行工作的通知  

吉政数资源〔2022〕6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管委会、各县（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

建设管理局，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级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招标人及招标代

理机构，评标专家：  

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建设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效，公共资源交易一

体化平台交易系统经过省级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具备上线试运行条

件。经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认真研究、综合考虑，决定开展公共

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交易系统试运行工作，为全省全面推动一体化平台运行积

累经验、奠定基础。现将试运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运行时间  

从 2022 年 9月 1日起，试运行时间暂定为 45 天。  

二、 试运行平台及场所  



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长春市、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长春新区、永

吉县公共资源交易场所。  

三、 试运行项目范围  

从 2022 年 9月 1 日起，在试运行平台及场所新增的工程（房建市政工程、

水利工程、交通工程、公路养护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黑土地建设工

程）招投标项目，根据试运行平台及场所交易业务范围，相应匹配国有产权交

易、土地出让和矿业权出让等交易项目。  

四、试运行平台及场所管理方式  

试运行期间，对招标代理机构实行评标期间不进入评标室管理方式，即由

公共资源交易运行服务机构组织招标代理机构提前做好评标前准备工作，评标

开始前，在监督人员监督下，招标人代表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向评标委员

会简要介绍项目情况，包括评标办法、评分标准、评标政策依据等。上述工作

就绪后，招标代理机构退出评标室，在公共资源交易运行服务机构指定区域等

待响应评标委员会提出的服务需求。评标委员会成员和招标人代表、行政监督

人员、社会监督员在评标室开展评标工作。  

试运行平台及场所如不具备条件，应探索创新与上述要求相适应的管理方

式。  

五、试运行要求  

（一）一体化平台交易系统由省级筹集资金统一开发，全省使用，硬件设



备由地方匹配。请试运行平台及场所确保具备硬件支撑能力，在 8 月 31 日前做

好设备调试、场地设计等工作，如有问题，请及时向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公

共资源交易管理处报告。  

（二）试运行平台及场所要彻底梳理 9 月 1 日起进场项目清单，在 8 月 31

日前报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处。各行政监督部门、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应及时登录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中心端：h

ttp://36.135.6.232:8088/TPFrame，及时推进招投标活动。  

9月 1日起，新项目招标备案及招标总结报告一律在一体化平台上实施。  

（三）长春市、吉林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做好试运行项目匹配相应工

作：  

1.长春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应保障长春新区工程建设招投标项目招投标

活动在本级公共资源交易场所开展。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开通新区直抽评标

专家渠道。  

2.吉林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应保证永吉县公共资源交易场所具有试运行

工程建设招投标项目，做好相应调整工作。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开通永吉县

直抽评标专家渠道。  

（四）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长春市、吉林市、长春新区、永吉县公共资

源交易运行服务机构应做好投标保证金账户统筹管理工作。已设立投标保证金

账户的平台及场所应做好现有保证金系统与一体化平台系统对接工作；没有设

立投标保证金账户的平台及场所，应抓紧在试运行前设立到位。  



在试运行期间，试点平台及场所如果不能实现现有保证金系统与一体化平

台系统对接，实行电子保函方式提交保证金。如有其它情况，由各地妥善及时

处理，保障投标人充分参加投标。  

（五）在试点平台及场所开展招投标活动的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

构在招标文件中明确下列事项：  

1.招投标交易主体及有关方面登录（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http://

36.135.6.232:8088/EpointSSO/memberLogin）完善主体信息后，再登录（一体

化平台交易系统：http://36.135.6.232:8088/TPBidder;）开展交易活动。  

2.投标人通过一体化平台交易系统使用电子保函形式提交投标保证金。  

3.参加评标专家在评标现场办理数字证书CA（以下简称CA），保障评标活

动顺畅进行。  

4.参加评标专家评标时向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提供姓名、本人

吉林银行卡号及支行名称，保障评标劳务报酬费用按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明确的

标准或要求及时发放卡内。  

（六）试运行期间，已在省级、长春市、吉林市平台办理过CA的交易主

体，CA未到期限的，在办理一体化平台业务时，无需重新办理，只需在一体化

平台上进行绑定激活，即可使用。拟新办CA的交易主体，可在任一试运行平台

及场所办理一体化平台CA，使用方式同上。  

（七）试运行期间，建立评标专家评标劳务报酬费用统一存发系统，请参与

http://36.135.6.232:8088/EpointSSO/memberLogin
http://36.135.6.232:8088/EpointSSO/memberLogin


试点地区招投标活动的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于 9 月 9 日前在吉林银

行开立评标专家劳务报酬费用发放账户，评标专家在吉林银行开银行卡（已开

设吉林银行卡除外），并将开立账号、卡号维护到一体化平台（登录地址

为： http://36.135.4.114:8888/EpointSSO_cs/memberLogin?type=3）。请

试运行平台及场所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按要求做好执行工作，相关金融机构

执行配合。  

（八）试运行期间，试运行平台及场所存在新、老系统并行问题，请长春

市、吉林市和长春新区、永吉县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按照老项目在老系统运

行、新项目在新系统运行的原则，妥善处理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保证交易活动

规范运行。  

（九）试运行平台及场所在试运行期间产生的项目信息数据和监管数据，

按原渠道推送至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和监管平台。  

（十）试运行前对招投标各个方面培训工作由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一

体化平台交易系统建设方负责组织，采取线上培训和现场培训指导两种方式。

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从 9 月 1 日起在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长春

市和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培训教程。  

没有参加线上培训的评标专家暂停抽取使用。  

（十一）试运行期间，参与招投标活动的各个方面如有问题，请拨打咨询

服务电话：省本级：0431-82752720，长春市及新区：0431-88779873，吉林市

及永吉县：0432- 63688321。  



（十二）新系统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部委制定出台的制度政策设置交

易需求，对缺乏法律政策支撑的交易需求不予支持。请长春市、吉林市、长春

新区、永吉县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及时通告有关部门。  

特此通知，请严格执行。  

  

               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2022 年 8月 30 日  


